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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政发〔2017〕 号

张店区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公路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

各镇政府、有关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

为加强我区农村公路的建设、养护和管理，确保农村公路的

安全畅通，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山东省农村公路条例》等有关法

律、法规，结合我区农村公路的实际情况，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养护并重

的原则，明确分级管理职责，完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系，逐步

实现农村公路管理全覆盖，落实交通运输部门监管指导责任，建

立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的长期稳定的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筹集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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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促进农村公路持续健康发展。

二、适用范围

本意见适用于全区农村公路。包括纳入建设规划和省级农村

公路数据库并按照有关技术标准修建的县道、乡道和村道以及桥

涵、附属设施和安全设施。

三、管理机构与责任

（一）区交通运输局具体负责全区农村公路管养工作，负责

制定全区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制度、验收标准、考核办法；监督考

核农村公路管理机构的管养工作，监督检查养护计划落实、养护

质量和养护资金的使用；组织协调镇政府、有关街道办事处和村

委会做好农村公路及其设施的保护工作。

（二）区地方道路管理处为区交通运输局所属的农村公路管

理机构，具体负责县道的建设、养护和管理工作，并对镇政府、

办事处及村的农村公路建设、养护进行行业管理和技术指导。

（三）各镇政府、有关街道办事处在区政府确定的职责范围

内，负责辖区内乡道、村道的建设和养护工作。负责实施本辖区

乡道、村道的日常管理养护，建立和健全管理养护责任制，落实

日常养护人员；负责编报辖区内乡道、村道养护工程计划；负责

筹集日常养护和养护工程资金；组织乡道、村道日常巡查工作；

协助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做好辖区内农村公路的路政管理工作。

（四）各镇政府、有关街道办事处根据养护里程和工作量大

小配备专职或兼职工作人员不少于两名,有固定办公场所，配备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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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办公设施和交通通讯工具，内部职责明确，上墙图表齐全。

四、建设工程管理

（一）农村公路的建设（包括新建、改建和大中修工程）和

水毁修复工程项目，由区交通运输局统一编制工程计划，经区政

府同意并报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备案后组织实施。

（二）农村公路建设项目由区交通运输局统一规划，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度、招标投标制度、工程监理制

度和合同管理制度。

（三）四级以上农村公路和所有桥梁、隧道工程勘察设计，

应当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勘察设计单位承担。

（四）县道建设项目的施工许可，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审

批；乡道、村道建设项目的施工许可由区交通运输局审批。

（五）区交通运输局依据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批准的施工许

可证负责组织县道的开工建设；镇政府（办事处）或村委会依据

区交通运输局批准的施工许可证负责组织乡道或村道的开工建

设。

（六）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完工后由区交通运输局按照交通运

输部交公路发（2010）65 号《关于印发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

实施细则的通知》组织验收。验收合格的，方可交付使用，并且

建设单位要及时安排养护管理。

（七）按照档案管理有关规定，农村公路建设单位应及时收

集、整理、保存工程资料，建立工程档案。



－4－

五、农村公路的养护管理

农村公路养护管理遵循“统一管理、分级负责、建养并重、

保障畅通”的原则。

（一）农村公路养护实行专业养护与群众养护相结合的方式，

积极推进农村公路养护专业化、市场化。县道由区政府通过公开

招标的形式，择优选定专业养护单位进行养护。乡道、村道养护

人员由各镇政府、有关街道办事处公开招聘，并报区地方道路管

理处备案。

（二）农村公路养护人员要严格执行《公路养护技术规范》

（JTG H10-2009）和《公路桥涵养护技术规范》（JTG H11-2004），

确保农村公路路况良好。

（三）区交通运输局负责全区县道上桥涵的管理和养护；各

镇政府、有关街道办事处负责辖区内乡道、村道上桥涵的管理和

养护；其他部门修建的桥涵由其自行负责管理和养护。

（四）农村公路因水毁、坍塌、积雪等自然灾害造成中断或

严重损害时，按照道路责任主体划分，区交通运输局、镇政府、

有关街道办事处以及村委会应及时组织抢修，保证受损公路尽快

恢复通畅。

（五）根据上级交通部门安排，区政府投资实施了县乡公路

安全生命防护工程。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建立安防设施管理的

长效机制，区交通运输局负责县道上安全生命防护设施的日常维

护管理，各镇政府、有关街道办事处负责辖区内乡道、村道上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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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命防护设施的日常维护管理。

六、路政管理

（一）区交通运输局负责全区农村公路路政管理工作。各镇

政府、有关街道办事处的农村公路管理所负责对辖区内的乡道、

村道进行日常巡查，发现路政案件要及时上报，不得漏报、瞒报。

（二）依法加强农村公路建筑控制区的管理，公路两侧建筑

控制区的范围是：县道距公路边沟外缘不少于 10米，乡道距公路

边沟外缘不少于 5米，村道距公路边沟外缘不少于 3米。

除农村公路防护、养护需要以外，禁止在农村公路建筑控制

区范围内修建建筑物和地面构筑物；需要架设、埋设管线、电缆

等设施的，应当经区交通运输局批准。

（三）对在农村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埋设管线、电缆等设

施以及占用、挖掘农村公路等涉路行为，由区交通运输局同意后

方可组织实施。

（四）对危害农村公路完好、安全、畅通的行为，由区交通

运输局依法查处。各镇、有关街道办事处及村委会应积极协助做

好农村公路保护工作。

七、农村公路资金的筹措

（一）区农村公路养护管理资金主要由区、镇（办）财政资

金和国家、省、市拨给的补助资金组成。

农村公路养护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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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省补助的农村公路养护专项资金；

2.市、区（县）安排的农村公路养护专项资金；

3.镇、村安排的农村公路养护专项资金；

4、社会捐助资金；

5、农村公路利用冠名权、绿化经营权、广告经营权、路边资

源开发经营权等方式筹集的社会资金；

6、采取“一事一议”政策筹资筹劳筹集的资金；

7、其它可用于农村公路养护的资金。

（二）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的标准是：县道不低于 14000 元/

年公里，乡道不低于 7000 元/年公里，村道不低于 2000元/年公

里；桥梁经常检查、小修保养、定期检查 240元/延米。

（三）日常养护资金。县道日常养护由区政府通过招标确定

养护单位和养护资金，县道养护资金由区财政负担，乡道、村道

日常养护资金由各镇(办)财政负担，区财政以养护资金标准的

50%给予资金补助，由区交通运输局负责制定补助计划和资金拨付

工作。镇（办）农村公路里程及养护资金标准见附件 1。（农村公

路里程随数据库调整）

（四）农村公路养护资金和养护补助资金应全部纳入财政统

筹管理，用于公路的养护，做到专款专用。财政和交通运输部门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对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审

计部门要定期对农村公路养护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

（五）农村公路养护管理资金必须用于公路的养护，做到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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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存储，专款专用。区交通运输局和镇政府、有关街道办事处要

加强养护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建立资金使用台帐。资金的使用应

当接受省、市、区级财政部门的监管，接受审计部门的定期审计。

八、监督检查

（一）区交通运输局代表区政府具体负责全区农村公路建设、

养护、管理的监督和检查工作。

（二）区交通运输局采取日常抽查、季度检查的办法对县道

专业养护单位、镇政府、有关街道办事处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

进行监督检查。

（三）区交通运输局对镇政府、有关街道办事处依据《张店

区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检查考核评分标准》（附件 2）实行按照季度

检查评分的办法进行监督检查，养护补助资金每半年拨付一次。

（四）对农村公路建设项目按时完成的镇办，优先满足下年

度农村公路建设计划项目需求量；无故未完成建设计划项目以及

工程验收不合格的，市交通主管部门将不予拨付建设补助资金。

（五）对有关镇办农村公路管理的监督检查考核结果纳入区

对各镇办年度目标管理考核。对在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和管理工

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农村公路管

理不力，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直接列入考核结果较差的范围，

并在考核年度内不得参加农村公路管理先进单位评选：

1.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和管理服务中存在严重违规违纪行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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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管理过程中发生重大质量、安全责任

事故，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

3.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不力，路况非常差，严重影响车辆通行，

且被主要新闻媒体予以曝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4.由于农村公路地方配套资金不到位或资金拨付不及时，造

成严重拖欠民工工资，社会影响恶劣的；

5.由于农村公路实施增加农民负担，造成群众集体上访事件，

产生不良社会影响的；

6.出现农村公路“三乱”现象，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本意见自 2017 年 10 月 24 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0 年 10

月 23 日。

附件：1.农村公路里程及养护补助资金明细

2.张店区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检查考核评分标准

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政府

2017 年 10 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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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镇（办）农村公路里程及养护补助资金明细

管养

单位

乡道

（km）

村道

（km）

桥梁
养护资金标准

（万元）
养护资金（万元）

养护资金合计

（万元）

养护补助资金

（万元）
座 延米

乡

道
村道 桥梁 乡道 村道 桥梁

傅家镇 19.53 42.054 5 246 0.7 0.2 0.024 13.671 8.411 5.904 27.986 13.993

房镇镇 18.676 50.837 1 11 0.7 0.2 0.024 13.073 10.167 0.264 23.504 11.752

南定镇 14.734 49.478 10 159.9 0.7 0.2 0.024 10.314 9.896 3.838 24.048 12.024

沣水镇 15.449 47.826 4 58 0.7 0.2 0.024 10.814 9.565 1.392 21.771 10.8855

中埠镇 10.34 38.129 0 0.7 0.2 7.238 7.626 0 14.864 7.432

湖田办 4.892 27.398 3 47 0.7 0.2 0.024 3.424 5.480 1.128 10.032 5.016

马尚镇 1.756 21.021 0 0.7 0.2 1.229 4.204 0 5.433 2.7165

合计 85.377 276.743 27 59.763 55.349 15.855 127.638 63.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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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张店区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检查考核评分标准

考核项目
基本要求

分值
评分标准 扣分 加分因素

合计 1000

机构建立情

况及人员配

置（100）

建立健全机构，完善管理制度，落实养护管理责

任，配足养护管理和日常养护人员。乡镇应有明

确的养护管理机构；有固定的办公地点，配备相

应的交通通讯工具；有法定工作职责和内部岗位

职责。乡镇管理人员不少于2人；每个行政村有1

名村领导分管村路日常养护管理工作，且有养护

管理组织，能提供村路养护管理工作情况材料。

按照乡道每3公里1人，村路每1-2个行政村1-2人

配备养护人员或按市场规则进行公司制养护，以

签订劳动或承包合同为准。

70

1）镇办无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法定工作职责和内部

岗位职责扣10分；无固定办公地点，扣10分；办公

场所不能满足工作需要，酌情扣3-10分，办公设施

不能满足工作需要，酌情扣3-10分。

2）行政村无分管领导、无管理组织或不能提供养

护管理工作情况材料，每个村扣0.5分。本项最多

扣10分

30

1）管理机构管理人员少于 2人，扣 10分；不能提

供各种管理人员职责和工作职责，酌情扣 2-10分。

管理人员每增加一人加 2分，

最多加 6分。

2）日常养护人员（养路员）不落实，乡道每6公里

扣1分、村道每10公里扣1分。本项最多扣15分。

实行公司制养护的，酌情加

1-3分，最多加5分

政策制度

（100）

镇办根据省厅、市局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四有”

（有机构、有制度、有责任、有人员）要求，完

善管理制度，落实养护管理责任，出台相关文件；

镇办农村公路管理站日常养护管理、养护工程管

理、桥梁管理、检查考核制度、岗位责任制等管

理制度健全；按照养护管理考核机制要求进行月

检查、季考核、年评比。

50

镇办日常养护管理、养护工程管理、桥梁管理、检

查考核制度、岗位责任制等管理制度不健全，每缺

一项扣10分。本项最多扣50分。

50

未建立日常养护管理工作考核机制，扣15分；检查

考核机制中无村路的扣10分；检查考核每缺失一

次，每次扣2分。本项最多扣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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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

（100）

项目建设方案、设计的编制、审批资料齐全，及

时办理施工许可、质量安全监督手续，积极推行

养护工程“四制管理”，及时报相关部门组织验

收。

25
建设方案、设计文件内容不全，每发现一项目扣2-5

分，未按要求报批每项目扣2-5分

没有工作内容，按各乡镇得

分的平均分

25
未及时办理施工许可、质量安全监督手续每发现一

项目扣2-10分

25 养护工程未实行“四制管理”，每个项目扣3-5分。

25
未按规定进行交竣工验收或验收不合格交付使用

的，每发现一项目扣2-10分

内业资料及

标准化管理

（100）

养护资料齐全，各级农村公路养护部门做到图表

上墙，整洁规范。并应有：

⑴本辖区农村公路路线示意图；

⑵岗位职责及工作制度；

⑶养护人员基本情况及考勤情况表；

⑷公路养护质量检查记录表；

⑸公路养护质量检查记录汇总表；

⑹养路员巡路检查日记；

⑺桥梁日常巡视和养护日志；

⑻公路水毁情况旬（日）报表；

⑼月份养护计划完成情况月报表；

⑽年度主要生产任务完成情况表；

20
上墙图表不齐全，每缺一项扣2分；表格不齐全，

每缺一项扣2分。本项最多扣20分。

内业资料齐全，档案管理规范。 50

1）管理文件整理不齐全，每缺1项，扣1分。本项

最多扣10分。
日常养护管理、养护工程管

理、桥梁管理、检查考核制

度、岗位责任制等管理制度
2）日常养护管理记录不齐全，每缺1项，扣1分。

本项最多扣10分。

3）养护工程施工原始记录、试验记录、检测记录

资料不齐全，每个项目每缺1项，扣1分。本项最多

扣10分

4）无养护自检资料的扣15分，养护自检资料不规

范或不齐全的，每处扣2分。本项最多扣10分

5）无桥梁数据库和桥梁台账的扣10分（有其一不

扣分），桥梁数据库和桥梁台账不规范或不齐全的，

每处扣2分。桥梁评定资料不准确，每座扣2分，本

项最多扣10分

建立桥梁数据库的加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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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业资料及

标准化管理

（100）

上报资料做到及时准确，符合要求。 10

技术状况优良率报表、养护季报、水毁报表等统计

报表上报不及时，每延迟一天扣1分；数据存在逻

辑错误，每处错误扣1分。（该项检查结合日常管理

工作进行考核）本项最多扣10分。

建立农村公路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及时向上级报

告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如严重水毁阻断交通、工

程施工安全事故等）。

10

未建立农村公路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的，扣扣5分。

本项最多扣10分。上报不及时的，每次扣1分；造

成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的扣10分。

农村公路突发事件应急机制

进行演练的加5分。

认真贯彻上级指示，及时完成上级交办的各项任

务。
10

贯彻不力，完成不及时的，每次扣5分。最多扣10

分。

养护工作

（200）

认真落实养护巡查制度，巡查记录完整准确,发现

病害及时报告并及时处理，要做到有巡查记录、

有发现病害的影像资料、有病害整改后的影像资

料，真正做到日常巡查-发现病害-及时处理三个

环节的闭合。

30

1）未执行养护巡查制度的，本细目扣10分。

2）巡查记录不准确、不完整，每处扣1分。本项最

多扣10分。

3）发现病害未及时报告的，每次扣1分。本项最多

扣5分。

4)发现病害未及时处理的，每次扣1分。本项最多

扣5分。

上年度大中修养护工程合格率达到100%，优良品

率达到75%。
30

1)合格率达不到100%，本项不得分；优良品率未达

到75%的，每低1个百分点，扣2分，本项最多扣15

分

2)镇办农村公路管理机构在工程管理中出现质量

失控问题及安全管理不到位的问题每发现一次扣5

分。本项最多扣15分。（该项检查结合日常管理工

作进行考核）

要加强汛期巡查，备好、备足抢险物资和抢修预

备费，发现隐患及时修复。对水毁采取逐级上报

制度，并积极进行抢修，切实保障公路畅通。

20
水毁工程修复不及时每处扣2分；同一地点反复出

现水毁，每处扣5分。本项最多扣20分。

年初制定农村公路养护详细工作计划并全面完成

年度技术状况优良率计划，落实批准的小修保养、

养护大中修和危窄桥改造计划。同时小修保养计

划中列支的日常养护资金应当满足日常养护管理

需求。

40

1）没有年度养护详细工作计划的本项不得分；未

完成年度技术状况优良率计划的，每低于1个百分

点，扣5分；数据不实的，每个项目扣2分。本项最

多扣20分。

2）小修保养计划未按时完成的，每个项目扣4分。

养护大中修工程计划、危窄桥改造计划未按时完成

的，每个项目扣5分。本项最多扣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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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护工作

（200）

定期对农村公路技术状况进行评定，农村公路信

息发生变化时及时进行数据采集，定期更新、维

护数据库信息。

20

1）未按要求定期对农村公路技术状况进行调查，

扣5分；调查数据不准确，每处错误，扣1分。本项

最多扣10分。

2）农村公路变化信息采集不及时，数据库信息更

新、维护不及时，每个项目扣1分。本项最多扣5分。

3）在日常养护管理工作不正确应用数据信息，酌

情扣1-5分。

路政管理。做好有关农村公路路产、路权维护的

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工作；及时制止、举报占

用和破坏公路、公路用地范围内违章建筑、污染

公路等违法行为。

60

1）未做好有关农村公路路产、路权维护法律法规

和政策的宣传工作，扣5-20分

2）不及时制止和举报侵犯路产路权行为，每起扣5

分，由此造成责任事故，按情节轻重，扣5-20分

3）不积极协助交通主管部门查处涉路案件，酌情

扣5-20分

养护质量

（400分）

路基达到标准宽度；路肩平整坚实、无车辙坑洼，

边缘整齐，与路面相接顺适；边坡稳定饱满，无

杂物；边沟及排水设施完善、畅通；防护设施无

损坏。

50

1）路基达不到标准宽度每处扣1分，本项最多扣20

分；

2）路肩、绿化带不整洁，有堆积物每处扣1分，本

项最多扣10分；

3）边坡不整齐、不顺适，边沟排水不畅，每处扣1

分，本项最多扣10分；

4）防护设施损坏修复不及时每处扣1分，本项最多

扣10分。

路面整洁平整，行车顺畅。沥青路面无坑槽、松

散、沉陷、拥包等严重病害，水泥路面无沉陷、

严重破碎板、坑洞等严重病害。采取预防性养护

及时，路面病害处理及时规范。

200

1）路面不整洁，有明显杂物，每处扣1分，本项最

多扣30分；

2）沥青路面有坑槽、松散、沉陷、拥包等严重病

害，水泥路面有沉陷、严重破碎板、坑洞等严重病

害，每处扣2分；完不成当年的好路率指标，每差

一个百分点，扣2分。路面破损严重，制约沿线群

众安全出行的差等路，每500米（不足500米大于300

米按照500米计算）扣10分，本项最多扣100分；

好路率指标与上一年比较提

高一个百分点加1分，最多加

5分。

3）修补不规范每处扣2分，本项最多扣20分；

4）修补后短时间内损坏每处扣5分，本项最多扣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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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护质量

（400分）

桥涵配套齐全,承载能力达到相应技术标准，路线

与桥涵衔接平顺，无明显“跳车”现象；桥涵栏

杆帽石无缺损，支座、伸缩缝维护完好；桥涵无

淤塞，排水畅通；锥坡、护坡完好；桥梁调查资

料准确、完整；危窄桥设置必要的安全警示标志。

120

1）路桥衔接处不平顺，有明显“跳车”现象每处

扣2分，本项最多扣20分；

2）桥梁养护检查维修不及时、构部件损坏每处扣5

分，本项最多扣30分；

3）桥面不整洁、排水不畅每桥扣2分，本项最多扣

20分；

4）危窄桥梁未采取加固或其他养护技术措施、未

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每桥扣10分，本项最多扣50分。

沿线交通标志、公路路面标线、里程碑、百米桩、

道口桩按国标设置，做到位置适当、准确、醒目、

美观；大中桥、漫水桥两端按国标设置示警桩。

沿线公路用地范围内应根据因地制宜、因路制宜

的原则合理绿化，绿化里程占宜绿化里程的85%以

上，抚育管理及时，生长良好。

30

1）交通标志及安全设施每缺一处扣1分，本项最多

扣10分。（村道暂不列入考核）

2）二级及以上公路路面无标线每条路线扣5分，本

项最多扣10分。

3）绿化栽植位置不当，抚育管理不及时、生长差，

每条路线扣2分，空白路段较多，每处扣5分，本项

最多扣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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